个人失业登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个人就业登记业务
手机操作指南

一、失业登记
[bookmark: _GoBack]（手机）操作指南:微信小程序搜索“就业彩云南”   “办业务”     “失业登记”如果为首次登陆，会弹出提示“您还未登陆,请先登陆”，点 确定 选“个人用户业务办理”立即登陆，选自己的号码，弹出提示“未查询到人员信息，请先实名认证！”正确输入个人信息刷脸认证，弹出提示“认证通过，请继续确认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并保存！”点 确定，输入真实正确的个人信息后点“确认并保存”程序跳转回首页，点“办业务”    “个人失业登记”立即办理，如实输入相关个人信息，上传打*号材料（户口本要求上传首页和本人信息页两页，身份证要求上传正反两面照片，《失业人员登记表》可以在线下载后打印，如实正确填报相关信息后拍照上传），签名后点击提交。
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手机）操作指南：微信小程序搜索“就业彩云南”     “办业务”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如果为首次登陆，会弹出提示 “您还未登陆,请先登陆”，点确定 选“个人用户业务办理”立即登陆，选自己的号码，弹出提示“未查询到人员信息，请先实名认证！”正确输入个人信息刷脸认证，弹出提示“认证通过，请继续确认完善个人基本信息并保存！”点 确定，输入真实正确的个人信息后点“确认并保存”程序跳转回首页，点“办业务”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大理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关于开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通告-大理市人民政府网站ttp://www.yndali.gov.cn/dlszf/c106750/202509/1de0148a4f2c44e285a7e6746b9d6bba.shtml），正确录入个人信息(地址信息填到社区即可，就业困难人员类别女满40周岁男满50周岁的可选“4050登记失业人员”，其他类别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并上传相关材料)点“下一步”，上传打“*”号材料（户籍地为大理市人员选户籍地申报，上传户口本首页和本人信息页两页；云南省内大理市外户籍人员办理了有效的大理市居住证的，选常住地申报<所填常住地址信息与居住证一致>，上传户口本首页和本人信息页两页、居住证及年审单）,最后点提交。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业务需乡镇（街道）初审、市级审核，审核通过后公示，公示期为“5+1”个工作日（发布公示之日不计算在内），公示期满无异议，系统操作反馈成功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灵活就业登记。
三、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成功（公示期满并反馈成功）后，通过灵活就业方式实现就业的人员作“就业登记”，手机操作方式与“失业登记”类似，就业方式选“灵活就业”。
四、以上三步操作请按顺序进行，其中第二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由户口所属乡镇（街道）初审通过后，再由市级复审、终审、公示，公示期为“5+1”个工作日（发布公示之日不计算在内），公示结束无异议，系统反馈认定成功后，再操作第三步灵活就业登记。
五、系统限定享受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期限从灵活就业登记当月起计算，补贴期限按月计发；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即60个月）的人员可延长补贴期限至法定退休年龄（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的身份证年龄为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身份证年龄为准）的人员不予补贴；其余人员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即36个月）。
